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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本刊记者｜李烝

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促进权利和责任、

办事和花钱相统一，建立事权和支出责

任相适应的制度。2016 年财政事权与支

出责任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8 月，国

务院发布《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

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

对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做出全面部署。此外，进一步

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结合营改增

试点情况，出台了《全面推开营改增试

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

渡方案》，将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

分比例由 75 : 25 调整为 50 : 50。改革完

善转移支付制度，出台了《关于改革和

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意见》，

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清理整合专

项转移支付项目。建立完善中央对地方

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

制，研究出台实施农业人口市民化若干

财政政策。

《意见》的主要内容

《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是国务

院第一次比较系统提出从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即政府公共权力纵向配置角度推

进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文件，是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科学、合理、规范划分各

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职责的综合

性、指导性和纲领性文件。

——要适度加强中央的财政事权。

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是

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前提和基础，是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

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

出责任、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

律化的要求。

改革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

系经历了从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到“分

灶吃饭”、包干制，再到分税制财政体制

的变化，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逐渐

明确，特别是 1994 年实施的分税制改

革，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下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的体系框架，为我国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奠定了良好基础。

2007 年，十七大报告在论述财政体

制改革问题时，提出要“健全中央与地

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机制”，表明我

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原则和目标已由“财

权与事权相匹配”转为“财力与事权相

匹配”。到 2012 年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

了财政改革的这一目标。2013 年，十八

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

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2014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深化财税体

制改革总体方案》也提出合理划分政府

强化中央的财政事权履行责任，中央的

财政事权原则上由中央直接行使。中央

的财政事权确需委托地方行使的，报经

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后，由有关职能部

门委托地方行使，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

规予以明确。要逐步将国防、外交、国

家安全、出入境管理、国防公路、国界

河湖治理、全国性重大传染病防治、全

国性大通道、全国性战略性自然资源使

用和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确定或上划为

中央的财政事权。

——要保障和督促地方履行财政事

权。要将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与当

地居民密切相关、由地方提供更方便有

效的基本公共服务作为地方的财政事权，

赋予地方政府充分自主权，依法保障地

方的财政事权履行，并在法律法规框架

下加强监督考核和绩效评价，更好地满

足当地居民基本公共服务需求。要逐步

将社会治安、市政交通、农村公路、城乡

社区事务等受益范围地域性强、信息较

为复杂且主要与当地居民密切相关的基

本公共服务确定为地方的财政事权。

——要在现有基础上减少并规范

中央与地方共同的财政事权。针对中央

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过多且不规范的情

况，必须逐步规范和减少中央与地方共

同财政事权，该上划的上划，该下划的

下划。在此基础上，对保留的共同财政

事权，根据基本公共服务的受益范围、

影响程度，按事权构成要素、实施环节，

两会之声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2017.04半月刊[总第729期]

17

17

分解细化各级政府承担的职责，避免由

于职责不清造成互相推诿。要逐步将义

务教育、高等教育、科技研发、公共文

化、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和公共卫

生、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业、粮

食安全、跨省（区、市）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建设和环境保护与治理等体现中央战

略意图、跨省（区、市）且具有地域管理

信息优势的基本公共服务确定为中央与

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并明确各承担主体

的职责。

——要建立财政事权划分动态调整

机制。对改革过程中新增及尚未明确划

分的基本公共服务，要根据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展、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以及各级政府财力增长情况，将应

由市场或社会承担的事务交由市场主体

或社会力量承担，将应由政府承担的基

本公共服务统筹研究确定为中央财政事

权、地方财政事权或中央与地方共同财

政事权。

——对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事权要分

别确定由中央和地方承担支出责任。属

于中央的财政事权，应当由中央财政安

排经费，中央各职能部门和直属机构不

得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地方的财政

事权原则上由地方通过自有财力安排。

对地方政府履行财政事权、落实支出责

任存在的收支缺口，主要通过上级政府

给予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弥补。

——对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

要区分情况划分支出责任。体现国民待

遇和公民权利、涉及全国统一市场和

要素自由流动的财政事权，如基本养

老保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义务教育

等，研究制定全国统一标准，并由中央

与地方按比例或以中央为主承担支出责

任。对受益范围较广、信息相对复杂的

财政事权，如跨省（区、市）重大基础设

施项目建设、环境保护与治理、公共文

化等，在科学评估财政事权外溢程度的

基础上，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或中央给

予适当补助方式承担支出责任。对中央

和地方有各自机构承担相应职责的财

政事权，如科技研发、高等教育等，中

央和地方各自承担相应支出责任。对中

央承担监督管理、出台规划、制定标准

等职责，地方承担具体执行等职责的财

政事权，中央与地方各自承担相应支出       

责任。

——要加快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省级政府要参照中央做

法，结合当地实际，按照财政事权划分原

则合理确定省以下政府间财政事权。将

部分适合更高一级政府承担的基本公共

服务职能上移，明确省级政府在保持区

域内经济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推进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

的职责。将有关居民生活、社会治安、城

乡建设、公共设施管理等适宜由基层政

府发挥信息、管理优势的基本公共服务

职能下移，强化基层政府贯彻执行国家

政策和上级政府政策的责任。同时要求，

省级政府根据省以下财政事权划分、财

政体制及基层政府财力状况，合理确定

省以下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避免将过

多支出责任交给基层政府承担。

分领域推进工作安排

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涉及众多领域，是一个系统工

程，需要统筹设计，分领域稳步推进。

2016 年——选取国防、外交等领

域率先启动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改革 ；

2017 年至 2018 年——争取在教育、

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基本

公共服务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

2019 年至 2020 年——基本完成主

要领域改革，梳理需要上升为法律法规

的内容，适时制定修订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研究起草政府间财政关系法，推

动形成保障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科

学合理的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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